
交大法学ＳＪＴＵ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
Ｎｏ．５（２０２３）

主权的嬗变

———数字化“魔兽世界”与法律秩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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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研究最近三十年间经济和信息的全球化、巨型网络平台崛起、隐匿在区块链中的

主权个人、摆脱特征设计的大模型怪兽等重要的现象和趋势，分析了国家主权的相对衰退与强势复兴

并行和相反相成的悖论以及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利维坦与各种数字怪兽之间展开的互动关系。正是主

权衰退这一侧面，导致了欧洲的“数字主权”概念和中国的“主权区块链”构想的提出；而主权复兴这一

侧面，导致了北美的“监视社会”理论和中国的“电子点穴”隐喻。无论如何，在人工智能驱动的时代，

“算法利维坦”正在成为国家和法的理论不得不面对的极其强大的支配性权力。为了防止其失控和滥

用，需要通过全球数字契约等方式凝聚基本共识，并通过法律的和技术的正当程序对其进行制度化制

约———这正是数字法治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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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国内秩序与国际关系的现代化标志

西欧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象征是形成了主权国家体制。

回顾相关的历史背景，正是以１４９４年爆发的意大利战争为契机，神圣罗马帝国与法兰西王国之

间开始围绕欧洲霸权进行了长期的频繁战争，并使英格兰等众多国家卷入其中。在混战之中，各国为

了充分调度军费和兵器，不得不加强征税能力、提高行政效率、完善科层制组织机构，进而推进国内市

场的统一化以及支配权的集中化。为此，需要划清国境边界、确立只有君主才能代表国家的原则和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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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在这个过程中关于主权的概念逐渐产生，而这种主权就构成近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以及标志。

复数的主权在激烈竞争中都采取了以富国强兵为首要目标的重商主义政策，并且出现了被称

为“绝对王政”的强有力的国家统治体制。正是在列强争霸和资本积累的大变局之下，法国的让·

博丹创立了关于主权国家具有不受外部控制的独立地位、主权者对公民享有凌驾于法律之上进行

决断的最高权力、统治权力不可分割和转让的主权理论；〔１〕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以让自由的个

人摆脱“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那种自然状态为理由，特别强调了国家主权对内的绝对性、至高

无上性；〔２〕荷兰的胡果·格劳秀斯则以这种国家主权观为前提，主张把自然法理论适用于国家与

国家之间的关系（国际冲突其实更接近所谓“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状态），以缓和对外残杀的

烈度，建立一种合乎理性、追求和平的国际法秩序乃至海洋秩序。〔３〕

因此，在现代化的全球地壳运动中，主权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存续的基础，也成为统治者的排他

性权利以及最高权威的判断标准。

二、作为利维坦的主权国家及其制约

国家因主权理念而享有几乎无限的权力，俨然成为能够支配一切的魔神。霍布斯把这种主权

国家称为“利维坦”———至尊的巨灵。他是这样阐释主权国家的底层逻辑的：

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

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

家，……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的诞生，……用一个定义来说，这就是一大群人

相互订立信约、每人都对它的行为授权，以便使它能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

防卫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４〕

显然，如此主权国家宛若所有权力的集装箱。在这里，法律可以理解为主权者的命令，其也构成

社会共同的行为准则。霍布斯甚至还认为，要防止回到互相争斗的状态，同时也为了落实黑死病疫情防

控的应急方案，国家的权威应该是不可动摇的、绝对的，为此不能承认宗教、思想以及言论上的自由。〔５〕

不言而喻，霍布斯展示的是一幅“无限政府”的设计图。在这里，契约原理事实上只是存在于个人

相互行为当中，并不适用于国家与所有个人之间的关系。因此，霍布斯关闭了通往弗雷德里克·梅特

兰后来所阐述的那种所谓双重信托的思路。〔６〕当然，他更没有洛克的“有限政府”的理念，没有承认

人民对暴政的抵抗权。与霍布斯的国家主权观非常类似的，是中国战国时期秦国法家商鞅（Ｂ．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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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论述参见［法］让·博丹：《主权论》，［美］朱利安·富兰克林编，李卫海、钱俊文译，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８年版。

有关文献不胜枚举，例如汪仲启：《绝对主权的逻辑和裂缝———论霍布斯的国家学说》，载《学术月刊》

２０１５年第１２期，第１０９—１１９页。

参见熊光清：《限制战争———格劳秀斯主权理论新解》，载《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９期，第２０—２７页。

［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３１—１３２页。

同上注，托马斯·霍布斯书，第１８章；另外，关于医疗行政与近代主权国家“利维坦”之间的关系，参见蓝

江：《疫病、生命政治与现代主体的诞生———从霍布斯到福柯的治理体系》，载《求是学刊》２０２０年第３期，第１—

１０页；关于近代国家权力通过防疫和医疗进行规训及社会统治的具体阐述，参见［法］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

的诞生》，刘北成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参见［英］Ｆ．Ｗ．梅特兰：《国家、信托与法人》，［英］大卫·朗西曼、马格纳斯·瑞安编，樊安译，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３９０—Ｂ．Ｃ．３３８）等关于“君权至上、治国作一”的思想。正如福山指出的那样，中国从秦代开始就形成

了具有强大执行力的国家，并且具有某种早熟的现代性。他认为，早在秦朝时期，中国就独自创造了韦

伯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即中国成功地发展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官僚政府，终结了封建制。〔７〕

不得不承认，拥有无限权力的主权利维坦（ｔｈｅ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对个人而言其实是非常危险

的，至少很容易窒息创新的活力。为了制约那个日益强大的主权利维坦，需要特别加强对自由和权利

的制度保障。借用伊曼努尔·康德的表述，就是需要通过契约的理念把个人的天赋权利作为正义的

基石并将其嵌入国家权利体系的框架之中。〔８〕因此，在西欧，在启蒙思想和社会革命运动的影响

下，１６８９年英国通过了“权利法案”，宣告议会主权的诞生；〔９〕１７８９年法国颁布了“人权宣言”、美

国让联邦宪法正式生效，二者分别明确了“人民主权原则”和“三权分立”的政治框架设计。〔１０〕

在这个过程中，主权优越性的诉求与主权合法性的诉求互相碰撞和交融，形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

一个带有辩证法色彩的悖论：如果国家把公民当作政治主体（ｓｕｂｊｅｃｔ），那么公民将乐于服从

（ｓｕｂｊｅｃｔ）；反过来，如果国家把公民当作支配客体（ｏｂｊｅｃｔ），那么公民就会选择抗议（ｏｂｊｅｃｔ）。
〔１１〕总之，

通过以神圣不可侵犯的产权和人权为双轮运行的现代法治来限制国家权力、实现平等的自由并以此

作为国家权力的正当性根据———这种理念的逐步践行就成为西欧乃至各国制度变迁的基本趋势。尽

管如此，从１７世纪后期到２０世纪后期的三百年间，现代法治秩序在整体上还是以主权国家体制为基础。

但另一方面，基于历史的原因，当西欧式现代法治秩序出现在中国面前时，其所具体呈现出来

的物象却是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其并不是价值中立、公正不偏的。因此，与日本类似，中国法

制现代化的动因并非来自内部自发的需求，而是基于外部冲击的压力，这就很容易引起非常强烈

的受害者意识以及坚决捍卫国家主权的倾向。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摆脱殖民地统治的

大批新兴国家，同中国一样，都具有极其浓厚的独立自主观念，把推进现代化与维护国家主权密切

联系在一起。换个角度来看，在国际力量对比关系失衡的状态下，也只有主权才能构筑民族认同

感和文化传统多样性的坚固护墙。主权国家体制一旦分崩离析，弱势国家主张的所谓价值观多元

共生或者文明之间的对话云云就很容易流于空谈，甚至反倒会促成萨缪尔·亨廷顿所预言的那种

“文明冲突”。〔１２〕因此，中国以及第三世界的很多国家，维护国家主权的诉求与通过法治来驯化主

权利维坦的诉求之间存在某种微妙而复杂的紧张关系，二者未必总能保持适当的平衡。在很多场

合，主权都会显出压倒一切的优势和力量。

三、２０世纪末以来推动主权蜕变的四股力量

德国纳粹政权残酷虐待乃至大规模屠杀本国犹太人的事实及有些国家出现的内部种族净化

·７·

季卫东 主权的嬗变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参见［美］弗兰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七章：战争和中国国家的兴起。

参见张恒山：《由个人意志自由到公共意志自由———康德的权利学说》，载《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３年第

３期，第５—１７页。

关于英国议会主权原则的嬗变，参见项焱：《英国议会主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关于法国和美国主权在民和国家制度设计的异同，参见刘瑜：《两种权利观与美法革命道路———基于美

法权利宣言的文本分析》，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２２年第１期，第８２—９４页。

这种辩证关系在日本把臣民转化为公民的现代化过程中也有典型的表现，相关内容参见［日］牧原宪夫：

《在“客体”与国民之间———近代民众的政治意识》，吉川弘文馆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５—１６页。

关于亨廷顿对当代全球政治背景下跨文明冲突的论述，参见［美］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

秩序的重建（修订版）》，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九章：多文明的全球政治。



和政治肃清的现象，充分揭示了主权压抑人权的可能性以及苛政的危害。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之后，人权保障国际化的意义就得到了广泛认知，这在一定程度上埋下了主权相对化的伏笔。

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起，美国就开始把人权作为外交的重要主题之一，到９０年代其还进一步提出了

“人权无国界”的口号，积极干预别国内政问题。〔１３〕另一方面，从１９８９年的苏联东欧剧变开始，投

资、贸易、金融以及信息等方面的全球化洪流迅速席卷各国，与此相应主权也渐次进一步相对化和

转化，出现了以ＷＴＯ（世贸组织）和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Ｗｅｂ，万维网或互联网）为两根支柱的世

界法治秩序构想。立足当下来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推动主权蜕变的实际上主要有四股力量，即

１９９０年代的积极人权外交、２０００年代的网络平台崛起、２０１０年代的电脑算法助推、２０２０年代的大

语言模型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本文在这里把讨论的射程仅限于后面三种情形，即互联网、计算机

以及人工智能，这三者都与数字信息技术的发达和应用性普及有关。因而也可以说，数字化转型

正在动摇现代主权国家体制。

（一）来自“网络平台怪兽”的挑战

以１９９０年诞生的互联网为基础，随着个人电脑和手机功能的强化，人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活

跃、相互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为了促进人们在互联网上的沟通和其内容丰富化，美国国会在

１９９６年通过了新的《通信规范法》，以第２３０条规定免除了互联网平台对用户发布信息的责任（诽

谤责任豁免框架）；〔１４〕千禧年之交美国又制定了《美国数字版权法》，为搜索引擎、网络储存、在线

图书馆等提供了版权责任避风港（通知加移除）。〔１５〕美国法院则通过法律的宽泛解释，把责任豁

免框架扩张到了其他领域，使美国网络平台在初期获得了极其广阔的发展空间。把主权豁免原则

适用于数字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平台中，似乎暗示了这些平台具有类似历史上东印度公司或当

代巨型跨国公司那样的“准主权性”。正是在这样的法律制度条件下，网络上的互动非常活跃并导

致各种数据不断形成、积累进而产生应用价值，终于引发了真正的信息革命。与此同时，通过“互

联网＋”的方式又不断发展出物联网、移动通信、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系统、机器学习、机器人

技术、自动化等等，这一切又造成了产业结构和社会形态的深刻变化，带来数字经济的各种创新。

在２００４年的一次头脑风暴论坛上，奥莱利传媒公司创始人和总裁蒂姆·奥莱利首倡信息双

向交流的“互联网２．０”概念，试图与此前的那种信息单向通行的互联网进行切割，强调互联网２．０具

有“用户不仅可读而且还可写”等七种基本特征，并且还有一种新的功能：促进企业借助网络计算

平台来与用户加强互动，根据大数据对用户行踪和偏好的分析、预测以及量体定制的算法来改进

营销和服务。这种算法助推实际上也构成一种强大的权力，在有些场合甚至还能独断专行并大幅

度提高经济的效率。显然，这是关于万物互联互通的企业视角。

但是，随着数据价值被发现和其商业化应用，互联网企业开始有意识地运用基于电脑代码和

技术规格的规制权来增强自身的商业竞争力，其运营模式也从原来的信息中介机构转换成了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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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和学界都对“人权无国界”论持批判态度，强调主权是人权保障的基础。相关文献例如，徐崇

温：《人权与主权》，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６期，第４２—５４页；中国人权研究会：《论人权与

主权：兼驳“人权高于主权”论》，当代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有些有代表性的专家还强调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人

权，例如李步云：《什么是人权———根据李步云教授讲座录音整理》，载《东南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３—７页；李步

云：《论人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关于主权、人权以及霸权的三元互克关系，参见季卫东：《从主权

的双重结构看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载《二十一世纪》２０００年２月号（总第５７期），第８７—９６页。

参见黄宇帅：《美国网络治理追踪：〈通信规范法〉第２３０条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载《网络信息法学研

究》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２０３—２１８页。

参见万勇：《著作权法强制性过滤机制的中国选择》，载《法商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６期，第１８４—１９６页。



社群管理机构；其结果是巨型网络平台迅速崛起，终于导致数字经济出现了力量对比的悬殊和市

场垄断现象。面对这些电商和科技的“平台怪兽们（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ｂｅｈｅｍｏｔｈｓ）”，在网络空间反垄断的

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另外，数据的广泛采集、分析以及营销，也有威胁个人信息安全以及侵害隐私

的风险，并且引起了关于数据所产生经济价值的所有关系如何厘清、分配是否公正、如何保护个人

信息安全和隐私等法律问题的讨论———欧洲以及其他国家都开始酝酿制定数据治理和人工智能

治理的规范，从２０１６年起该类规范渐成体系；在美国，从２００８年起法院开始对网络沟通鼓励机制

进行收缩解释，在２０１９年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又针对四大巨型网络平台科技公司“ＧＡＦＡ”进行

反垄断调查。法律界进行了相关的热烈讨论，矛头直指《通信规范法》第２３０条的责任豁免框架。

到２０２０年，关于修改法律的舆情达到沸点，并逐步影响到后来的立法提案和司法判断。〔１６〕

在互联网２．０阶段，中国也采取了鼓励数字化沟通和互动的法律政策取向，使大数据不断积累

并产生经济价值，从而形成了以腾讯、阿里巴巴、抖音、百度、携程等为代表的网络平台巨头。网络

平台甚至还能行使自治权并代替政府对平台上的交易活动进行监管，进而通过平台治理改变既有

的国家权力结构及权力组成部分（例如货币发行权、信用评价和排序、制裁方式等）之间的关系。

例如网络平台阿里巴巴旗下的“芝麻信用”评分体系，与“支付宝”使用的信用履历挂钩，不仅会对

使用者租车、住酒店、买保险、购房、出国旅游等产生影响，甚至执法和司法机构都来寻求合作。最

高人民法院系统与芝麻信用签署合作协议，目的就是把资产分布大数据以及消费行踪大数据与诉

讼保全、判决执行等司法举措的实效性联系起来。〔１７〕但是，从２０１８年起，这些平台市场支配地位

的影响、平台权力化的倾向以及算法助推带来的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开始受到广泛关注，法律政策

也开始调整，试图限制“平台怪兽们”的市场行为和权力化倾向。２０２０年，中国政府对大型网络平

台采取了断然的反垄断举措，加强了对平台的法律控制。但是，如何借鉴美国的经验和教训适当

重构权力化平台的相应责任与技术避风港———在某种意义上也不妨称之为“技术豁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之间的关系，对中国而言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法学课题。
〔１８〕

总而言之，回顾“互联网＋”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平台治理方式对既有的国家权力结构以及

法治的制度安排形成了挑战和修正，自然而然脑海中会浮现出一个主权利维坦与一群富可敌国、

以各种方式积极分担国家职责的平台怪兽们互相博弈、进行管控力竞赛的意象。但是，为了促进

创新与发展，国家也会支持平台经济，试图形成一种合作共赢机制。〔１９〕

（二）区块链、个人主权以及“算法权力怪兽”

实际上，如果主权国家与平台企业联手合作，还会形成空前强大的“算法利维坦（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联盟，通过社会交往中枢与经济交易中介之间的合力作用来极大地压缩个人自主选择

的空间。为了避免这种事态，特别需要寻找一种个人本位的对等性互联网形态，以严格保护作为

各种自由基础的隐私。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日，一个号称“中本聪（ＳａｔｏｓｈｉＮａｋａｍｏｔｏ）”的神秘人物通过加密邮件列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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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参见《美最高法院开审大科技共识命运：是否取消２７年互联网“保护伞”？》，载澎湃新闻网２０２３年２月

２４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ｎ／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２２０６１９０８。

参见《最高法联手芝麻信用网络惩戒失信见成效》，载最高人民法院网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０日，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ｚｉｘｕｎｘｉａｎｇｑｉｎｇ １６３５１．ｈｔｍｌ。

参见沈伟伟：《技术避风港的实践及法理反思》，载《中外法学》２０２３年第４期，第１—１７页。

例如《总理召开的这场座谈会，再向平台企业释放积极信号》，载澎湃新闻网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３日，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ｎ／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２３８２７３４７；《坚定信心练好“内功”，平台经济大有可为》，载中国经济网

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４日，ｈｔｔｐ：／／ｖｉｅｗｓ．ｃｅ．ｃｎ／ｖｉｅｗ／ｅｎｔ／２０２３０７／１４／ｔ２０２３０７１４＿３８６３１２５９．ｓｈｔｍｌ。



表了关于点对点电子通货系统和交易媒介———比特币的论文，展示了区块链技术的基本原理。〔２０〕

２００９年１月３日，比特币从构想变成了现实。从此以后，互联网上的交易可以借助区块链技术的

应用而在有意愿的客户之间直接进行，而不必让特定的第三方来独占数据进行处理。这样一来，

互联网就转换成无需中介和中枢的分散化结构，因而每个人就都有可能收回自己的隐私控制权，

个人终端就构成出发点和中心点并与整个信息关系空间进行沟通和互动。〔２１〕在中国，如果十四

亿人都构成终端，都编织自我中心的蜘蛛网，都塑造一个个“小宇宙”，那将是何等壮观而又复杂的

景观！

利用区块链技术，不仅可以界定和保障个人对数据经济价值享有的合法权益，还可以创建各

种各样的目标多元化泛用平台。例如２０１３年末公开设立的以太坊，就是最广为人知的以区块链

为基础的智能合约平台，其可以发挥多层多样的功能。因此，嘎文·伍德在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７日推送

的一篇文章中，重新发掘并创新了互联网３．０的概念。〔２２〕在他看来，互联网３．０是一种以区块链

为基础的分散型互联网，也是用户享有自主权和相互信任的互联网，因而还是一种身体化的人人

互联网。实际上，又过了六年，直到２０２０年，在分散金融（ＤｅＦｉ）方兴未艾、非同质化代币（ＮＦＴ）出

现爆发式增长之后，人类才真正迈进互联网３．０的时代。

更值得重视的是，点对点的区块链技术、智能合约平台、加密资产以及网络信任等因素叠加

起来，实际上在元宇宙或者多重宇宙中确立了在线用户的自主管理身份（Ｓｅｌｆ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ＳＳＩ），或者说形成了“具有主权的个人（Ｔｈｅ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２３〕在１９世纪末，尼采说“上

帝已死”、信仰崩溃。在２０世纪后叶，拉康和福柯以可谓“后现代主义”的名义宣告了“主体的死

亡”、个人成为在虚无中飘动的无根浮萍。但是，到２０１０年代，启蒙运动所创造的那种主体、那

种具有先验本质的个人又活过来了，而且是以一种喧嚣的、肆意的方式。在很多场合也不妨借助

法学界已经确立的“消费者主权”的概念来表述这种复权。归根结底，这还是属于一种向他者开放

的柔性个人主权，需要以自我为中心不断进行权力的试行并编织出各种社会关系，而且还反过来

受到这种与他者之间关系的制约。但无论如何，从国家主权到个人主权，这是区块链、互联网３．

０以及元宇宙在社会秩序原理上引起的质变，势必带来国家治理模型和法律范式的创新。〔２４〕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区块链游戏中，人工智能作为虚拟空间的非玩家控制角色（ｎｏｎｐｌａｙｅ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ＮＰＣ），或者海量数据的分析师和问题解决者，或者作为某些用户的代理机器人（ＢＯＴ，

即自动玩游戏的智能工具），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在大多数链游中，代理机器人是被禁

止使用的。然而在那些获准使用的场合，会有一部分人出于炫耀或营利的目的把代理机器人安装

到很多台电脑里，通过它们进行管理操纵，就可以达到支配和垄断数字资源的目标。在这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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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ＳｅｅＳａｔｏｓｈｉＮａｋａｍｏｔｏ，犅犻狋犮狅犻狀牶犃 犘犲犲狉狋狅犘犲犲狉 犈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犆犪狊犺 犛狔狊狋犲犿，ｈｔｔｐｓ：／／ｂｉｔｃｏｉｎ．ｏｒｇ／

ｂｉｔｃｏｉｎ．ｐｄｆ，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Ａｕｇ．１５，２０２３．据马斯克于２０２２年３月上旬在推特爆料，这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作者其实

就是四家国际著名企业（三星、东芝、中道、摩托罗拉）英文名称开头字母合写的虚构人物。

参见［加］唐·塔普斯科特、亚历克斯·塔普斯科特：《区块链革命》，凯尔等译，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２０１６年版，第一章：可信的协议。

ＧａｖｉｎＷｏｏｄ，犇犃狆狆狊牶犠犺犪狋犠犲犫３．０犔狅狅犽狊犔犻犽犲，ｈｔｔｐｓ：／／ｇａｖｗｏｏｄ．ｃｏｍ／ｄａｐｐｓｗｅｂ３．ｈｔｍｌ，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

Ａｕｇ．１５，２０２３．

关于互联网３．０的基本特征和优势，参见姚前：《Ｗｅｂ３．０：渐行渐近的新一代互联网》，载《中国金融

杂志》２０２２年第６期，第１４—１７页。关于个人的主权化的预言式论述，ｓｅｅＪａｍｅｓＤ．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Ｒｅｅｓ

Ｍｏｇｇ，犜犺犲犛狅狏犲狉犲犻犵狀犐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牶犕犪狊狋犲狉犻狀犵狋犺犲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犃犵犲，ＴｏｕｃｈｓｔｏｎｅＢｏｏｋｓ，１９９７。

参见季卫东：《元宇宙的秩序———虚拟人、加密资产以及法治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版。



上，应用人工智能其实成为那一小部分玩家的特权，成为绑架和控制其他用户的工具，形成人类与

机器（人工智能）相对峙和相抗争的格局。〔２５〕在这里，可以发现类似格尔茨通过巴厘岛斗鸡活动

等深层游戏描述的“剧场国家”现象，〔２６〕也不妨称之为一群“算法权力怪兽”或者所谓“私人化的算

法利维坦”———它在虚拟世界的博弈中激活荣耀的象征性意义，让所有资源服从于闪亮的仪式和

游戏规则。

实际上，ＮＰＣ也意味着算法成为一种强大的权力，使虚拟空间的运行符合基于信息的计算逻

辑，使人工智能的一系列指令都得到有效执行。归根结底，在互联网３．０上展开的创世故事其实就

是：计算机语言，或者说作为交互机制的沟通过程，或者说控制游戏的程序，建构了整个世界。由

此可见，算法不仅是逻辑或机器的计算次序，也是一种由人类语言创造的全新生态系统，一个不断

产生千姿百态状态的智能物种，在虚拟空间里提供海量数据和无限选项，并通过机器学习形成网

络结构中的“长尾效应”：绝大多数选择由算法进行，但最终的抉择权以及最好的选项仍然保留在

人的手里。基于这样的技术条件，实际上从２０１２年开始，美国总统大选就开始应用大数据的机器

学习进行模拟和预测，并据此决定选举策略；２０２０年的总统选举结果据说也受到高明的ＡＩ技术和

代理机器人影响。在这个趋势的延长线上，可以预测某种算法权力怪兽将很有可能反过来支配民

主政治。

（三）“大语言模型怪兽”与智能的“波兰尼悖论”

自谷歌在２０１７年发布“变形金刚”（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网络结构以来，在仅仅五年多的时间里，全球

就已经迅速出现了一支庞大的大模型群，进而其衍生出各种技术架构、各种模态、各种场景。从全

球已发布的大模型分布来看，中国和美国大幅领先，数量合计超过全球总数的８０％，美国在大模型

数量方面始终居全球最高。〔２７〕２０２２年１１月底ＣｈａｔＧＰＴ一经公布就因对话能力强和应用范围广

而席卷全球，仅用两个月就使月活跃用户规模达到一亿，增长速度极其惊人。此后这类大语言模

型相继问世，分别从赋能个人和减负业务两个方面深刻影响了包括法律运行在内的各种社会实践

场景，留下一道生成式ＡＩ物种大爆炸的数字“寒武纪”风景线。据不完全统计，到２０２３年５月，中

国科技企业和网络平台推出了７９个各种类型的人工智能语言大模型，其中３４个是通用类大

模型。〔２８〕

不得不承认，大语言模型在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便利和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令人不安的风险

甚至威胁。择其荦荦大端可以举出如下四种。首先，在类似ＣｈａｔＧＰＴ的大语言模型提供网络对

话服务之际，其可以比既有的互联网搜索引擎收集到更多的个人信息和隐私。因此，在“知道太

多、利益相悖”的情况下，大语言模型及其运营者也许会通过控制沟通的方式对用户进行诱导，使

之做出有违自己本意和利益的选择。其次，现阶段的大语言模型在对话中会把训练数据中没有也

不可能存在的事物当作真实的存在，并且以不可置疑的语气进行描述。这就是用户们经常抱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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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见前注〔２４〕，季卫东书，第１６３—１６６页。人工智能带来的算法权力和算法独裁问题，被概括为“塞维坦

（Ｓｅｖｉａｔｈａｎ）”现象，需要人类通过治理机制和法律进行驯化。关于这个方面的思考，参见高奇琦：《人工智能———

驯服塞维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三部分：人工智能与未来。

参见［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十五章：深层游戏；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赵丙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四章：政治

表述。

参见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地图研究报告》，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８日发布，ｈｔｔｐｓ：／／

ｋ．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６３８０５８８８７２＿１７ｃ５００ｆ４８０１９０２ｐｍｚ９．ｈｔｍｌ。

参见何喜军、张惠娜：《营造人工智能大模型产业生态》，载《经济日报》２０２３年６月１４日，第５版。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现象。从科学技术层面上解释，这当然只是一种类似人类记忆失误的“幻

觉（ｈａｌｌｕｃｉｎａｔｉｏｎ）”现象，与机器学习追求的能够“以小运大”、凭借有限的训练数据来适当处理无

限的未知数据的那种泛化能力密切相关。但是，在应用场景中这种幻觉却会引起虚假信息蔓延，

对用户或者社会造成致命性影响。再次，大语言模型在利用各种数据进行学习，或者人工智能自

动生成各种内容之际，都有可能引起知识产权认定和保护方面的复杂问题。为了确保ＡＩＧＣ的可

信度，同时明确责任，应该发明、应用以及推广各种数字水印防伪技术。最后，大语言模型还有可

能有意无意地获取企业或政府机关的机密信息、操纵舆情，导致国家中枢系统的安全保障体系出

现漏洞、信息社会发生功能障碍，甚至因为恶性事故和犯罪而引发动荡。

人类对语言的处理、对智能的驾驭实际上大部分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进行的。科学哲学家迈

克尔·波兰尼在１９６４年曾经指出：“人类所知远胜于其所能言传。”〔２９〕换言之，知识体系还应包括

这种没有明确意识到，或未被社会常识所认可，或不能言说的默会知识。该命题被表述为“波兰尼

悖论”，并成为人工智能理论的基础。〔３０〕这也意味着人工智能对无意识语言的处理，根本就无法

设计那种获得和应用所有语言的算法，也很难为机器学习设定明确的训练目标。现在通行的利用

神经网络的机器学习，通过误差反向传播算法不断调整神经元权重和更新网络参数，逐渐减少误

差，寻找训练数据的正解。人们发现，当神经网络的规模被大幅度扩张之后，人工智能接龙预测的

精确度就会突然得到显著改善。这个发现及其有意识的应用使机器学习进入了深度学习阶段：无

需复杂的规则和学习方法，只要让网络规模倍增就可以使许多难题迎刃而解，迅速提高泛化能

力———不言而喻，这种神奇效果也证明了大语言模型的重要意义。其实质是多层网络的自我学习

和进入语境（ｉｎｃｏｎｔｅｘｔ）的学习，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学习方法的学习———元学习。这样一来，人

类的特征设计也就变得没有意义，人工智能实际上开始进行自我塑造，进而形成一种自动化的生

态系统。

正是在这里，“大语言模型怪兽（ＬＬＭｂｅｈｅｍｏｔｈｓ）”纷纷崭露头角，并且有可能因为放弃事先给定

的特征设计、转而自我设置次级目标而脱离人类控制，进而引起治理方面的严重问题。这意味着大

语言模型将为一种非人类或超人类的新型智能助产，其会渐行渐远并产生与人类截然不同的价值

观。这也意味着除了前面所说的平台怪兽们之外，主权利维坦还将面临来自几十个乃至几百个功

能强大的大模型怪兽的挑战，即国家主权在数字领域，或者说“数字主权（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３１〕

正面临“百模大战”和失控的挑战。当然，不仅主权国家，也包括网络平台以及自主个人，甚至还有

人类文明的操作系统都面临大语言模型不同程度的威胁。〔３２〕但是“数字主权”这个概念的提出和

强调，则清楚地反映了主权国家对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回应以及自我防卫的立场。

为了防止上述各种风险演化成不可逆的灾害，专家和业界领袖们提出了暂停大模型开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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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波兰尼悖论的中文表述引自《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２０１７年第１０期，第１０２２页。

参见潘斌：《重思人工智能的辩证法：从人工智能到人类未来》，载《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３期，第

２３—２９页。

ＳｅｅＥＰＲＳ，犇犻犵犻狋犪犾犛狅狏犲狉犲犻犵狀狋狔犳狅狉犈狌狉狅狆犲，Ｊｕｌｙ２，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ｕｒｏｐａｒｌ．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ＲｅｇＤａｔａ／

ｅｔｕｄｅｓ／ＢＲＩＥ／２０２０／６５１９９２／ＥＰＲＳ＿ＢＲＩ（２０２０）６５１９９２＿ＥＮ．ｐｄｆ；ＦｒａｎｃｅｓＧ．Ｂｕｒｗｅｌｌ＆ ＫｅｎｎｅｔｈＰｒｏｐｐ，犇犻犵犻狋犪犾

犛狅狏犲狉犲犻犵狀狋狔犻狀犘狉犪犮狋犻犮犲牶犜犺犲犈犝狊犘狌狊犺狋狅犛犺犪狆犲狋犺犲犖犲狑犌犾狅犫犪犾犈犮狅狀狅犿狔，Ｅｕｒｏｐ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２２．

尤瓦尔·赫拉利（ＹｕｖａｌＨａｒａｒｉ）在２０２３年４月２９日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论坛的演讲“ＡＩ与人类未来”中提出了大

语言模型可能破坏人类文明操作系统的观点，参见《尤瓦尔·赫拉利：人工智能对我们的操控，可能比你想的更严

重》，载澎湃新闻网２０２３年６月１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ｎ／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２３２９７３８６。



现价值对齐、加强ＡＩ监管等各种对策和建议。〔３３〕仅就价值对齐而言，例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８日发表了本杰明·拉森的文章《人工智能的地缘政治和数字主权的崛起》，作者认

为ＡＩ的不均衡发展将会让国家之间的不信任日益增长，进而导致数字主权的上升，出现技术脱

钩；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或道德原则差异可能会对管理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产生更广泛的地

缘政治影响；因此确保ＡＩ在国际层面的价值一致性，可能是本世纪最重大的挑战之一。〔３４〕无论

如何，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势必形成崭新的国家与法律存在形态，促进秩序范式的创新。

四、因“算法利维坦”而复兴的国家主权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在经过一百多年各种各样的社会实验并且遭受诸多挫折之后，似乎在最近

二十年间找到了一条现实可行的新路径，即借助数字信息技术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和法律效力，

实现国家权力不依赖强制就能进行充分治理的目标。其结果是主权利维坦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

“算法利维坦”的特征。也可以说，主权正在借助数字信息技术重新抬头，并获得前所未有的强大

力量。因此，“数字主权”这个概念其实具有双重结构，一方面是指国家主权在数字空间面临被削

弱的风险，另一方面则暗示主权采取数字形态，转化为一种“算法利维坦”，获得新生和前所未有的

魔力。这两个方面相映成趣，构成奇妙的悖论。

从一般理论上看，科学技术本来就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内涵。回溯历史可以发现，从莱布

尼茨对罗马法的数学改造，到边沁对权力建筑和幸福计算器的设计，整个西欧国家与法制现代化

进程的本质在于成本效益以及概念的计算，以便适当调整主权的优越性与正当性之间的关系。特

别是现代法律学，试图通过公理体系和形式逻辑来克服主观任意性，确保判断的客观公正，实现市

场和社会的可计测性，从而使国家对暴力的垄断性行使得以正当化，以实现韦伯所揭示的“正当的

强制”这一目标。从１９世纪后期开始，权力结构理性化的思路通过法律数学构想、司法统计分析、

法律社会工程、计量法学、田野调查、实验主义法学、法律和案例的信息检索、涉法涉讼大数据建

模、网络空间的代码框架设计等不同的中介环节，一直延伸到科学技术条件更加成熟的现阶段，形

成了计算法学和数字法治欣欣向荣的景象。〔３５〕

从中国实践看，首先是审判裁量权的滥用、司法腐败等问题，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人脑判断的

信心，同时也就助长了社会对电脑量刑的客观性、中立性以及确定性的期待。因此，互联网、大数

据以及人工智能从２０世纪末开始在中国司法界迅速得到略显草率的承认和广泛应用，甚至还出

现了世界罕见的“智慧法院热”。一般而言，人工智能在本质上是规则嵌入后的系统，可以造成法

律规范刚性化和技术代码化的结果，并通过计算机系统全程留痕的方式防止外部对司法判断的干

预，因而有利于加强对国家权力的制约、陶冶全民守法的行为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工智

能以及更广泛的数字化处理是有利于贯彻现代法治的精神的。因此，２０１４年之后的法治中国建

设，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数字信息技术驱动的法制现代化的特色。

但在另一方面，数字化的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也存在一些不得不正视的风险和问题。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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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３４〕

〔３５〕

参见季卫东：《强人工智能的治理与法律挑战》，载《凤凰周刊》总第８３３期（２０２３年），ｈｔｔｐ：／／ｗｗｗ．

ｉｆｅｎｇｗｅｅｋｌｙ．ｃｏｍ／ｄｅｔｉｌ．ｐｈｐ？ｉｄ＝１９３７６。

参见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观察》第１２７期（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１８日），ｈｔｔｐ：／／ａｉｉｇ．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ｅｄｕ．ｃｎ／

ｉｎｆｏ／１４４２／１８１５．ｈｔｍ。

参见季卫东：《计算法学的疆域》，载《社会科学辑刊》２０２１年第３期，第１１３—１２６页。



人工智能以数据为养料，通过收集、分析、学习、预测数据而不断提高其性能，因而不免在竭力扩大

数据规模之际突破个人信息和隐私的各种屏障，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动摇自由的根基。另外，以对

大数据的机器学习为背景，尤其是在智慧网络化的社会条件下，算法在演变成强大权力的同时，人

类对算法的理解和说明将变得很困难。这种算法黑箱，实际上会在不同程度上妨碍对权力问责，

同时也会助长回避责任和转嫁责任的不良倾向，甚至会培育出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算法利

维坦”。在当下这个数字时代，与算法黑箱化相对应的是社会透明化、个人透明化。社会到处布满

了电子探头和感应器，仿佛有千万只眼睛在闪烁，无声地不断扫描和分析一切现象，并对人和物进

行全景无死角、常时无间断的监视。这种视线的陷阱，真正实现了边沁关于作为“一种新形式的通

用力量”的环形一览装置（Ｐａｎｏｐｔｉｃｏｎ）的设计构想，也充分印证了福柯提示的对现代国家和法的独

到见解。〔３６〕

在福柯的理论视域里，我们的确可以观察到现代化权力和法制内涵的另一侧面：监视和规训，

一览无余的观察、记录、分析以及绵密的计算。按照他的观点，对理性与非理性进行区别会产生一

种排除的空间，但权力却可以不依赖强制而对个人进行驯化和管教，对社会进行治理和助推；法律

秩序在本质上就是这种关于统治性（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的多样化权力技艺及其复合体，不仅包括政

治机构的运营，也包括广义的治安管理，还包括决定个人与政府之间互动关系的整体框架乃至各

种调整机制。福柯认为，现代法律是精心筹谋、持久运作的，既包含统治的策略，也具有不完备性

以及失败的契机；因此，法律的运行离不开权力，但也因而伴随着抵抗和政治化因素。但在另一方

面，法律作为操作技艺是以包括科技在内的知识谱系为前提的，有赖于真理体制和可变的文化—

权力关系。〔３７〕从无所不在的“大监察”这个维度来理解国家与法的现代化进程这种论述虽然不无

偏激，但也的确包含对现代化及其法治内涵某些侧面或维度的深刻洞察和反思，值得我们含英咀

华、重新体会其中的醍醐味道。

在三年新冠疫情防控期间，通过数字信息技术进行社会治理的做法更加司空见惯，并且不断

花样翻新。在发布“禁足令”、“电子点穴式”的弹窗以及给部分人群“赋红码”等场合中，主权国家

俨然重新抬头，甚至显得更有力量。但与此同时，借助区块链进行分布式社区治理、一些地方的社

区在２０２２年封控期间出现各种自组织机制（例如自发负责调度生活必需品的“团长”和组织核酸

检测的“楼长”），主权相对化的侧面也在特定进路上延伸。主权复兴与主权退隐似乎在同时进行，

形成软硬兼施、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进行的这种严格监管与

自治、共治相交错的复杂状况，让我们不禁联想起莱昂法社会学的发现。

加拿大女王大学法学院的大卫·莱昂教授从１９８０年代开始对“电子眼”进行研究，出版了《监

视社会》《监视文化》等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的专著，被认为是监控理论的先驱者。他从边沁和福

柯关于环形一览装置的隐喻出发，考察了监控方式从国家、企业主导到民众参与的演变过程，不久

前又提出了基于大数据的“监视文化”概念。〔３８〕莱昂教授特别强调数字化信息技术与为了安全、

健康以及方便的监控之间的关联性，认为从个人对健康状态的自我追踪式监测（例如计步器、血压

心率手环、手机体检软件）到企业对顾客行为履历的监控，再到政府对犯罪的预测性监控，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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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版，第三章“全景敞视主

义”关于边沁圆形监狱建筑设计的介绍和分析。

同上注，米歇尔·福柯书，第１９３页。

ＳｅｅＤａｖｉｄＬｙｏｎ，犜犺犲犈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犈狔犲牶犜犺犲犚犻狊犲狅犳犛狌狉狏犲犻犾犾犪狀犮犲犛狅犮犻犲狋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ＤａｖｉｄＬｙｏｎ，犛狌狉狏犲犻犾犾犪狀犮犲犛狅犮犻犲狋狔牶犕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犈狏犲狉狔犱犪狔犔犻犳犲，Ｏｐ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ＤａｖｉｄＬｙ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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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监视者与被监视者之间的共谋。在这个意义上，在关照与控制的交织状况里，一种柔性监控

社会应运而生。对疫情的恐怖感大幅度加强了人们的风险意识以及增加了对各种监控举措的包

容和支持，甚至使监控在由表及里的同时带上了某种美感以及民主参与的色彩。〔３９〕

由此可见，作为“算法利维坦”而再次强大起来的国家主权有时的确以高高在上的姿态而君临

天下，但更多的时候却融化在数字网络之中，变成互动关系的一段编程代码。换句话说，原有的主

权国家已然旧貌换新颜，蜕变成为更加庞大但却多元一体、伸缩自如的“算法利维坦”，在社会治理

方面显得更加法力无边。特别是在进入ＡＩ４．０阶段 〔４０〕之后，ＡＩＧＣ拆除了语言和价值之间的藩

篱，大语言模型的多语种、多模态工作机制自然而然会促进国际化、全球化与国家主权之间的相互

影响，这样又会反过来刺激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感。实际上，“数字主权”的理念就意味着国家权

力正在重新寻找本土化、区块化的立足点。鉴于网络平台怪兽、大语言模型怪兽、个人主权化怪兽

以及代理机器人等算法权力怪兽的挑战，面对当下“所有模型对所有模型的战争”，迄今为止中国

政府的对策是通过严厉的反垄断措施来驯化平台怪兽，通过统一的超算生态体系和投入高昂的基

座模型（ＢａｓｅＭｏｄｅｌ）来支撑几十个大模型怪兽，通过加强严格监管以及主权区块链（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来防范主权化个人之间点对点互动的失控风险，〔４１〕通过防护配置和对抗策略来制约

ＮＰＣ或ＢＯＴ的活动。

例如“主权区块链”的概念是２０１６年由《贵阳区块链发展和应用》白皮书首先提出来的，尽管

它与其他区块链同样具有分布式、不可篡改、互相可信任、通过智能合约转移价值等特点，但却向

区块链中注入了国家主权意志，加强了对区块链的政府监视、技术干预，因此具有非完全去中心化

的特征。按照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在２０１７年做出的概念界定，主权区块链是以分布式

账本为基础，以规则和共识为核心，以国家主权为前提的区块链。在这里，规则是指“代码加法

律”，共识强调以“人”而不是“数”为导向，倾向于“多中心”而不是“去中心”。〔４２〕贵阳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龙荣远认为，“主权区块链不仅是一种集成技术、一场数据革命，也是一

次秩序重建，更是一个时代的拐点，已经成为全球治理重构的前沿力量”。〔４３〕

又例如，针对“百模大战”对大模型算力需求猛增的形势，科技部在２０２３年４月１７日发起成立

国家“超算互联网”联合体，把分布在全国的大量超算中心通过算力网络连接起来，构建“大一统”

的算力服务平台，通过“超算互联网”来打造国家算力基座乃至基座模型。〔４４〕７月７日，在世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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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４０〕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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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季卫东：《疫情监控：一个比较法社会学的分析》，载《中外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３期，第５６５—５８９页。

人工智能发展的四个阶段，是指（１）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代，出现ＡＩ术语、图灵测试、神经网络模型、ＬＩＳＰ语

言；（２）１９７０—１９９０年代，出现ＰＲＯＬＯＧ语言、专家系统开发、ＡＩ产业化、机器学习、认知网络复兴、遗传韵律、强

化学习；（３）２０００—２０２２年，最新成果包括深度学习、Ｗａｔｓｏｎ在答疑竞赛中战胜人类、生成对抗网络（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ｓ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Ｉ画像精准识别能力超越人类、“阿尔法围棋”系统战胜世界顶级专业棋手；（４）２０２３年之

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达、语言大模型的崛起、通用人工智能曙光在望。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美国国会在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６日通过了《区块链监管确定性法案》（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Ａｃｔ），对于那些预防区块链风险的监管提供更加明晰的指导，以防止对数字资产的侵犯。

关于主权区块链的来龙去脉，相关文献可参见连玉明主编：《主权区块链１．０：秩序互联网与人类命运共

同体》，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连玉明主编：《主权区块链２．０：改变未来世界的新力量》，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２年版；连玉明主编：《主权区块链３．０：共享秩序下的全球治理重构》，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版。

《主权区块链成为全球治理重构的前沿力量》，载当代先锋网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８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ｄｃｐｃ．ｃｎ／

ｄｅｔａｉｌ／ｄ＿ｇｕｉｚｈｏｕ／１１５１５１１６１６５４００．ｈｔｍｌ。

参见孙硕：《科技部启动国家超算互联网部署工作》，载《数字经济洞察周报》２０２３年第１５期，载至顶网

２０２３年４月２０日，ｈｔｔｐｓ：／／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ｚｈｉｄｉｎｇ．ｃｎ／２０２３／０４２０／３１４８８９１．ｓｈｔｍｌ。



工智能大会上，国家标准委员会指导的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宣布成立首个大模型标准化专

题组，由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百度、３６０、华为、阿里等企业联合负责，正式启动大模型测试国家标

准的制订工作。〔４５〕显然，其目标是推动大模型与标准化相结合，形成头部科技企业侧重行业大模

型、国家推动通用大模型、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基座的分工格局。包括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

２０２３年６月发布的ＡＩＧＣ底层基座天鹰·Ａｑｕｉｌａ在内，基座模型一般都需要千亿级以上的数据进

行训练，参数量也会达到百亿级以上，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建立很好的通用大模型，产生涌现

能力。可想而知，“大一统”的基座和通用大模型构想可以避免重复投资、盲目发展、产业内卷。但

这种思路并非仅仅出于成本效益的合理计算，显然也有利于维护数字主权，加强算法利维坦的权

力集中化效应。

五、结语：算法利维坦与数字怪兽互动的程序公正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一方面，基于国家主权的算法利维坦的魔力似乎可以无远弗届了；另一方

面，这又必然会强化政府机构与实力雄厚的网络平台、隐匿在区块链中的主权化个体、具有泛用性的

大语言模型、影响政治权力游戏的代理机器人之间频繁而持续的相互作用。在这样复杂而流动的状

态下，为了通过人工智能系统内嵌的公正程序以及不同人工智能系统之间的分权制衡机制来防止大

平台和大模型的滥用，也为了制衡那个独特的算法利维坦及其私人化变种，现代法治的程序正义原则

也将被重新定义并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４６〕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寻找法律性正当程序与技术性

正当程序的最佳组合方式，就是今后由ＡＩ驱动的数字国家继续推进现代化事业的主要法治内涵。

所谓“法律性正当程序”或者符合正义的法律程序，是指确保论证性对话在自由而平等的条件

下顺利进行的制度性装置，当然不是指电子计算机的程序或者通过人工智能系统进行的程序性控

制。但在数字时代，程序的法律往往需要转换成计算机程序的代码来运行。正如马克斯·蒂菲克

所指出的那样，代码“决定了什么样的人可以接入什么样的网络实体……这些程序如何规制人与

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完全取决于做出的选择”。〔４７〕非常有趣的是，正是代码把程序与选择以及

人际关系串联在一起。这也昭示了代码具有通过技术性正当过程对算法助推进行制约和改进的

可能性。所谓“技术性正当过程”，主要是解决代码及其框架应该如何适当规制、代码的作者究竟

是谁、谁能控制代码的作者、对代码的妥当性是否存在事先的论证程序或事后的纠正程序、作为中

介机构的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权力和责任应该如何配置、应用数据流的软件开发受到什么样的规

制、数字监视和网络搜索是否设定了限制性条件等一系列涉及过程正当化的问题。一言以蔽之，

技术性正当过程的本质是代码规制。如果这种对代码的规制也采取法律的形式，那么就可以发现

技术性正当过程与法律程序正义或者“程序性正当过程”之间的交集和组合。

作为正当程序的前提条件，还需要达成社会的基本共识为程序设计提供价值标准。换言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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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宋薇萍：《大模型国家队来了！３６０、百度、华为、阿里等入局》，载《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２０２３年
７月７日，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ｓ．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ｎｅｗｓ，ｂｗｋｘ２０２３０７５０８７４７８．ｈｔｍ。

参见季卫东：《探讨数字时代法律程序的意义———聚焦风险防控行政的算法独裁与程序公正》，载《中国政

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３年第１期，第８３—９９页。ＳｅｅＤａｎｉｅｌｌｅＫｅａｔｓＣｉｔｒｏｎ，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犇狌犲犘狉狅犮犲狊狊，８５（６）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２４９ １３１３（２００８）．刘东亮：《技术性正当程序：人工智能时代程序法和算法的双重变奏》，载

《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５期，第６４—７９页。

［美］劳伦斯·莱斯格：《代码２．０———网络空间中的法律（修订版）》，李旭、沈伟伟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版，第７页。



需要契约的基础。面对数字主权各自为政、算法利维坦无所不在的现实，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

曾经在２０２１年９月公布了关于《全球数字契约（Ｇｌｏｂａｌ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ｃｔ）》的倡议，联合国还在２０２３年

５月正式发布了政策简报“全球数字契约———为所有人创造开放、自由、安全的数字未来”并征询各方

面的意见。全球数字契约将以普遍人权为基础，通过各个利益攸关方的合作建立一个全球框架，推进

开放、自由、安全、以人为本的数字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按照这个构想，各会员国应该建立

数字人权咨询机制；保护互联网的自由和共享性质，使之成为真正的全球公共物品；为网络平台和

用户制定强有力的问责标准，加强不同司法管辖区在线安全专员的合作；实现数据治理原则的统

一；形成人工智能的敏捷治理框架；等等。〔４８〕中国已经就全球数字契约向联合国提交意见，〔４９〕如

果顺利的话，将在２０２４年９月举行的联合国未来峰会上就全球数字契约达成国际基本共识。

上述思路不禁让人重新联想到霍布斯关于主权利维坦和社会契约的宏大叙述。在某种意义

上也可以说，联合国的全球数字契约仿佛就是数字时代反过来针对主权与算法相结合的那个无所

不能的利维坦而缔结新社会契约的一项重要提案，或多或少展示了数字立宪主义和数字法治的普

遍性愿景。但数字法治究竟如何制约算法利维坦，能否真正为网络空间奠定新的正当性基础，还

是一个今后有待观察和深入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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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ｕｎａｗａｙａｎｄａｂｕｓｅ，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ａｂａｓｉｃ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ｇｌｏｂａｌ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ｍｐａｃｔｓａｎ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ｉ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ｅｇａｌ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ｄｕ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ｉｓｉｓ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ｃｅ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ＬａｒｇｅＭｏｄｅｌＢｅｈｅｍｏｔｈｓ，Ｔｈｅ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Ｔｈ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Ｇｌｏｂａｌ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ｃｔ

（责任编辑：方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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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４９〕

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犃犌犾狅犫犪犾犇犻犵犻狋犪犾犆狅犿狆犪犮狋牶犃狀犗狆犲狀，犉狉犲犲犪狀犱犛犲犮狌狉犲犇犻犵犻狋犪犾犉狌狋狌狉犲犳狅狉犃犾犾（Ｏｕｒ

ＣｏｍｍｏｎＡｇｅｎｄａＰｏｌｉｃｙＢｒｉｅｆ５，Ｍａｙ２０２３）．

参见《中国关于全球数字治理有关问题的立场》，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２０２３年４月，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ｍｆａ．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ｗｊｂ＿６７３０８５／ｚｚｊｇ＿６７３１８３／ｊｋｓ＿６７４６３３／ｚｃｌｃ＿６７４６４５／ｑｔ＿６７４６５９／２０２３０５／ｔ２０２３０５２５＿

１１０８３６０２．ｓｈｔｍｌ。


